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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 二零二一年五月

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改制重组契税政策得以延续 
摘要：
• 近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17号公告，延续了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中契税相关的税务处理。本文中，我们对

17号公告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列示了一些亟需澄清的问题。

背景与毕马威观察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于2021年4月26日联合发布了《关于继续执行企业 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公告》
（简称“17号公告”）。17号公告延续了原来在2018年3月2日发布的财税【2018】17号文的税务处理，我们的
总结如下：
一、17号公告中主要九个条款规定的税务处理延续了原来财税【2018】17号文的税务处理，没有字眼的调整和
补充，其中有七条明确了免征契税的情形（关于企业破产的那条同时明确了减半征收契税的情形）、一条明确了
征税的情形和一条明确了不征税的情形。体现了政府部门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的精神和进一步优化市场
环境，减轻相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重组税负。
二、17号公告的第十一条明确了其生效执行期和过渡期的税务处理，解决了自今年年初到该公告出台前政策真空
期所产生的税务问题。即符合17号公告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改制重组，已缴纳契税的，可申请退税；尚未处
理可按其规定处理。该规定比原来财税【2018】17号文的规定更加明确。

在我们过往的重组中，有以下三种情形17号公告仍未明确，可能会在实务处理上产生争议，建议后续能明确：
1. 第六条规定“母公司以土地，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视同划转，免征契税。”这里只规定了增资，

未规定母公司以土地，房屋权属来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的情形，所以在实务当中，许多企业为了享受该优惠
处理，采用先设一家全资子公司，然后再以实物增资的形式来替代处理。由于两者的结果并无实质区别，为
支持企业重组，简化纳税人不必要的重组步骤，我们建议也将新设投资全资子公司纳入免税范围。

2. 自然人与其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免征契税。但是，在经济活动
中，也经常出现自然人用土地、房屋权属对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但是，17号公告的第六条资产划转的第
三款只规定了“母公司以土地、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视同划转，免征契税。”的情形，没有涵盖
自然人，因此，实务当中，容易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要征税。我们建议该种重组也可给予享受免征契税的处理，
因企业法人的税务管理相对自然人的合规程度高，税务机关对其管理也较便利，而且企业法人对当地的经济
贡献也相对自然人高，所以应该支持该类重组。如果上述第一点和该点建议有机会被采纳，同理，自然人用
土地、房屋权属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也建议纳入免税范围。

3. 在历史年度会出现境外公司可以直接持有境内的土地和房屋权属的情况，当该境外公司计划将该土地和房屋
权属向其境内全资子公司进行划转或增资，能否按第六条资产划转的规定免征契税？如果单纯看第六条规定
的字眼，是可以完全按第六条的规定来免征契税。但是第十条规定了17号公告所称的企业、公司是指依照中
国有关法律法规设立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公司。因境外母公司不是依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设立并在中
国境内注册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个案被否定其免征契税的处理。我们建议该种重组也可享受免征契税的处
理，因全资子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和经营，其经营产生的税收在同等条件下会比原来境外投资方直接经营高，
对当地经济贡献大一些，税务机关对境内子公司的税收管理更便利，同时满足当地吸引外资的要求。

为了方便大家的阅读，我们将17号公告与财税【2018】17号文的比较表列示在下页。同时，原来规定企业改制
重组的土地增值税政策的财税【2018】57号文也到期了，目前待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新文件。待文件出
台后，我们将为大家解读我们的理解，敬请留意。

毕马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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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8] 17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7号

标题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
关契税政策的通知 关于继续执行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公告

法律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
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 14号)，继续支持企业、事业
单位改制重组，现就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涉及的契
税政策通知如下：

为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优化市场环境，现就继续执
行有关契税政策公告如下：

一、企业改
制

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整体改制，
包括非公司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并在改制(变更)后
的公司中所持股权(股份)比例超过75%，且改制(变更) 后
公司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对改制(变更)后公司承受
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整体改制，包括
非公司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
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并在改制（变更）后的公司中所持股权
（股份）比例超过75%，且改制（变更）后公司承继原企业权
利、义务的，对改制（变更）后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
属，免征契税。

二、事业单
位改制

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改制为企业，原投资主体存
续并在改制后企业中出资(股权、股份) 比例超过50%的，
对改制后企业承受原事业单位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
税。

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改制为企业，原投资主体存续并在
改制后企业中出资（股权、股份）比例超过50%的，对改制后
企业承受原事业单位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三、公司合
并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合
并为一个公司，且原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合并后公司承
受原合并各方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合并为一
个公司，且原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合并后公司承受原合并各方
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四、公司分
立

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立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
原公司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对分立后公司承受原公司
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立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公司
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对分立后公司承受原公司土地、房屋权
属，免征契税。

五、企业破
产

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破产，债权人（包括破
产企业职工）承受破产企业抵偿债务的土地、房屋权属，
免征契税；对非债权人承受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
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妥善安置原企业全部职工规定，与原企业全部职工
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对其承受
所购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与原企业超过30
%的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减
半征收契税。

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破产，债权人（包括破产企业
职工）承受破产企业抵偿债务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对非债权人承受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凡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妥善安置原企业全部
职工规定，与原企业全部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
用工合同的，对其承受所购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与原企业超过30%的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
合同的，减半征收契税。

六、资产划
转

对承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规定进
行行政性调整，划转国有土地、房屋权属的单位，免征
契税。
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
包括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公司所属全资子
公司之间，同一自然人与其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
有限公司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免征契税。
母公司以土地，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视同划
转，免征契税。

对承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规定进行行政
性调整、划转国有土地、房屋权属的单位，免征契税。
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包括
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之间，
同一自然人与其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之间土地、
房屋权属的划转，免征契税。
母公司以土地、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视同划转，免
征契税。

七、债权转
股权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企业，对债权转股权后
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企业，对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
的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八、划拨用
地出让或作
价出资

以出让方式或国家作价出资(入股) 方式承受原改制重组
企业、事业单位划拨用地的，不属上述规定的免税范围，
对承受方应按规定征收契税。

以出让方式或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承受原改制重组企业、
事业单位划拨用地的，不属上述规定的免税范围，对承受方应
按规定征收契税。

九、公司股
权（股份）
转让

在股权(股份) 转让中，单位、个人承受公司股权(股份)，
公司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在股权（股份）转让中，单位、个人承受公司股权（股份），
公司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十、有关用
语含义

本通知所称企业、公司，是指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设
立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公司。
本通知所称投资主体存续，是指原企业、事业单位的出
资人必须存在于改制重组后的企业，出资人的出资比例
可以发生变动；投资主体相同，是指公司分立前后出资
人不发生变动，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

本公告所称企业、公司，是指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设立并在
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公司。
本公告所称投资主体存续，是指原改制重组企业、事业单位的
出资人必须存在于改制重组后的企业，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
发生变动。
本公告所称投资主体相同，是指公司分立前后出资人不发生变
动，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

十一、生效
执行期及衔
接

本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执行。本
通知发布前，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过程中涉及的契
税尚未处理的，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可按本通知执行。

本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执行。自执行之
日起，企业、事业单位在改制重组过程中，符合本公告规定但
已缴纳契税的，可申请退税；涉及的契税尚未处理且符合本公
告规定的，可按本公告执行。

发文部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文日期 2018年3月2日 2021年4月26日（发布日期: 202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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